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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教育部直属直管权威媒体的平台优势，做好下半年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宣传工作，介绍和宣传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在职教改革浪潮中发挥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
[bookmark: _Toc195619888][bookmark: _Toc30352][bookmark: _Toc198222293]二、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198222294][bookmark: _Toc1446]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计划2025年12月1日前在《中国教育报》第四版以专题报道形式刊登进行专题宣传，刊登1个半版，刊出次数1次，电子版面1份，报纸加印份数100份。刊登内容：讲述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的办学故事。具体刊登时间及刊登内容以学校要求为准。
（一）内容策划与撰写
1.采购人提供学校办学理念、图片等素材资料；
2.中标方负责撰写完整点的专题报道文稿，确保内容真实、具有传播力；
3.文稿需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方可进入设计阶段。
（二）版面设计与排版
1.中标方需根据《中国教育报》版面风格进行专业设计，确保视觉美观、信息清晰；
2.设计稿需提交采购人审核，修改次数不超过3次。
（三）项目团队人员配置与职责
中标方应组建专业项目团队，包括以下人员：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总体协调、客户沟通、跟进刊出控制、质量把关、对接《中国教育报》刊出事宜及确保宣传广告按约定时间、版位、规格刊出；内容编辑1名，负责文案撰写、内容整合及校对修改；美术设计师1名，负责版面设计和视觉处理。
中标方保证上述工作人员信息的真实性并具有履行本合同所需的相关资质，如中标方更换以上人员应提前2日书面通知采购人并取得采购人同意。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中标方不得擅自更换工作人员。如项目经办人员不能胜任工作，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在2日内更换人员。
（四）服务标准与成果验收
1.中标方需在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项目执行方案；
2.文稿初稿需在采购人提供学校办学理念、图片等素材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采购人审核；
3.设计稿需在文稿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
4.最终刊出内容需经采购人审核；
5.项目完成后，中标方在2个工作日内需向采购人交付以下成果供采购人验收，并出具验收通知：提供报纸原件100份及电子版PDF文件1份；
6.采购人收到中标方提交成果及验收通知后，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7.中标方提交的成果未验收合格的，中标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履行期限不予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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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期：本项目在2025年12月1日前完成。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三）付款方式：
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且采购人收到中标方出具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50 %作为预付款，项目完成并经用户验收合格且采购人收到中标方出具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
（四）违约责任：
1.中标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提交服务成果的，每逾期1日按照合同总额  5  ‰向采购人支付逾期违约金。中标方逾期超过  10  日，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按合同总额 10  %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标方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中标方交付的成果经验收不合格，采购人要求整改后再次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按合同总额  10  %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标方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中标方指派的人员不能胜任采购人工作，经两次另行指派仍然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按合同总额 10  %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标方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因中标方提供的服务成果受到侵权指控或者引发法律纠纷，影响采购人使用服务成果或者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按合同总额 10  %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标方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中标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合同义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按合同总额  10  %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标方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中标方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按合同总额 10  %支付违约金；造成不良影响或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方消除影响，承担赔偿责任，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标方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中标方与采购人另行签订本项目《保密协议》的，其中就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亦有约定的，视为本条的补充条款，两者可同时适用。
7.中标方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无正当理由擅自解除合同的，应当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 10  %违约金，并返还采购人全部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8.如果中标方破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采购人可以解除合同且不按照本合同支付中标方违约金以及给予中标方其他任何补偿和赔偿，但合同的解除不影响采购人任何要求中标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的权利。
9.对于中标方根据约定应向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等一切费用，采购人有权从待支付的款项中直接扣除。本合同约定中标方的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直接与间接的损失、公证费、担保费、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等款项。若中标方提供的服务成果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因此向第三方购买服务所产生的差价由中标方承担。
10.本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采购人、中标方双方应当协商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